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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我区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几点建议
民建房山区总支副主委

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王 浩

各位领导，各位委员：

建设高标准农田是中共中央、国务院立足国家粮

食安全和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。对此，

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，2023 年启动了新建 1.2 万亩及

改造提升 6000 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。

目前，我区在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中存在的主要

问题：

一是存在建而未用的现象。全区已经建成的

13.08 万亩高标准农田，仅有 6.6 万亩实际可用，大

量高标准农田项目未做耕地使用，不利于耕地保护。

二是耕地质量等级不高。根据 2021 年数据显示，

我区耕地质量等级以 3-6 级为主，约占总耕地 84.6%，

1-2 级只占 7.9%，7-10 级占 7.5%。

三是农田建设标准偏低。建设内容单一、工程不

配套、建设监管与建后利用结合不紧密，与现在粮食

安全、绿色食品等需求不符。

四是受“23.7”特大暴雨灾害影响，高标准农田

受损严重。全区 20 万亩耕地全部被淹，8.1 万亩减产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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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 万亩绝收。

我区正处于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，克服“23.7”

水灾影响，充分发挥我区在现代农业方面的优势，大

力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至关重要。因此建议：

第一，提供政策支持，加大保护力度，形成高位

统筹

一是摸清家底儿，科学规划高标准农田建设。因

地制宜、遵循分区域治理、分类施策的原则，细化高

标准农田建设标准，建立完善高标准农田台账。对于

已建成但未作为耕地使用的高标准农田要及时梳理原

因进行调整，从规划层面高位引领，科学调整农田分

布，形成连片、成规模的高标准农田基地，打造首都

粮食“稳定器”。

二是建管并重，统筹推进“建、管、用”。明确

高标准农田管护主体和责任，设立区、乡镇、村三级

高标准农田“田长”，加强政府督查督导，确保耕地

保护目标责任书落到实处。同时，建立和完善长效管

护机制，及时将高标准农田划入永久基本农田并全部

落图落地。要制定高标准农田管护奖惩措施，严格限

制功能转移。

三是制订补偿机制，充分调动建设积极性。结合

各街乡镇特点，在进一步优化高标准农田建设空间布

局的基础上，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区域补偿机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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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适当提高补偿标准，调动承担高标准农田建设任

务多的街乡镇建设积极性，鼓励探索镇域内不同村之

间在高标准农田建设方面的补偿机制。

第二，突出科技赋能，提升耕地质量，形成示范

引领

一是尽快完善农田基础设施保障。加快推动我区

农田水网建设，提升高标准农田灌排保障能力，优先

把耕地建成“旱能灌、涝能排”的高标准农田。及时

修复破损的供、排水及电力等设备设施，建设稳定的

高标准农田基础设施保障。

二是及时提升高标准农田气象服务能力。完善高

标准农田气象监测站网建设，依托数字乡村建设，充

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，推进涉农部门间高标准农田建

设数据的深度融合，积极发挥气象保障在高标准农田

产能提升中的作用。

三是充分利用现代农业科技支撑。加大高标准农

田科技投入，整合区农业农村局、区科委、区农科所、

昊联海成等部门优势，在农业科技新技术应用、优种

培育、土壤改良等各方面深入创新发展，打造房山高

标准农田示范基地，让农业真正插上科技的翅膀。

第三，探索多种模式，激发内在潜能，形成多元

发展

一是鼓励社会资本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。高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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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田建设直接受益的主体是广大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

主体，创新探索吸引农业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家

庭农场和种粮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积极参与高标

准农田建设、管护的投融资模式，积极拓宽融资渠道。

二是有效解决建设主体后顾之忧。加快构建财政

优先保障、金融重点倾斜、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

格局，建议区政府尽快明确高标准农田建设自身产生

的新增耕地和新增产能“两项指标”收益，可作为项

目收入和合规还本付息来源，有效解决高标准农田建

设投融资主体后顾之忧。

三是进一步激发基层积极性。目前高标准农田的

建设与管护还普遍存在一个建设主体的问题，基层群

众参与热情不高，高标准农田建设缺少了基层担当和

参与的积极性，也就少了因地制宜和精打细算的动力。

要激发基层组织的参与积极性，建议把高标准农田建

设所形成资产赋予农村集体组织（或国有农场），激

发基层的主体意识，合力助推高标准农田建设。


